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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传真及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富国平董事长主持，应参会董事

９

名，实际

参会董事

９

名，监事会

３

名监事及全体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召开情况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及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正文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供投资者查阅。

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２

、《关于向宁波银行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满足公司增加产能、加大营销力度对资金的需求，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公司向宁波银行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等额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借款方式包括人民币借款、外币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出口信用保险

项下的应收账款融资等），期限一年，用于企业流动资金周转，担保方式为信用。借款利率：人民币借款利率参照同期人民

银行基准利率确定，但上浮不得超过

１０％

；美元借款利率不超过同期

ＬＩＢＯＲ＋４００ＢＰ

确定。

３

、《关于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进口押汇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规避汇率风险，降低财务费用，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苏州分行申请办理进口押汇业务。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拟向该行申请的每次押汇期限为一个月，每次总额不超过

５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份拟向该行申请的每次押汇

期限为三个月，每次总额不超过

５００

万美元。

特此公告。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富国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翁长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丁梅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１

，

５７２

，

４２２

，

４４１．０５ １

，

４０４

，

２０７

，

４０２．６４ １１．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１

，

１５２

，

２８３

，

９４６．７０ １

，

１１４

，

５３３

，

３８５．２９ ３．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７６ １１．１５ －４８．３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５

，

４７６

，

６００．５９ －２３２．０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１８ －１６６．６７％

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３２１

，

９４７

，

０１５．５５ ４７．７４％ ８４０

，

１１３

，

０９８．２３ ５７．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５

，

７７７

，

２１５．７９ ０．７１％ ７８

，

１９２

，

９１８．０３ ３３．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 －２３．５３％ ０．３９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 －２３．５３％ ０．３９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１９％ －７．７４％ ２．１９％ －１７．７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２．１８％ －７．７１％ ２．１８％ －１７．９０％

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资本共计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为保证会计指标的

前、后期可比性，公司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规定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０２５．７５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３２

，

３３５．７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４７９

，

７７３．４１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１０５

，

５６１．１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６

，

２３０．３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７

，

８１０．０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９

，

３４７．５６

合计

４６３

，

２５６．６５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７

，

２２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０２

，

１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长江证券超越理财趋势掘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９５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１

，

７７６

，

６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７５

，

３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１２７

，

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１１

，

０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８０１

，

０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金怡

５９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城投工务设备材料供销有限公司

５９２

，

９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国投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４９

，

９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

股数

本期增加限售

股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上海锦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ＴＢ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４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合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注：股东

ＴＢ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所持公司限售股份

４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长

４８．２８％

，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由于销售增长，回款采用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２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

２５２．６５％

，主要原因系（

１

）公司本期销售增长，采购量增长；（

２

）公司预付长期资

产购置款增长。

３

、应收利息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

１

，

１７３．６４％

，主要原因系公司计提募集资金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４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

２９５．０５％

，主要原因系（

１

）公司新租入办公和生产房屋押金增加；（

２

）公司子公

司吴江泰美支付海关手册保证金。

５

、存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长

８３．３５％

，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销售增长，材料采购和生产量增长所致。

６

、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９４．１５％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昆山乐凯锦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二期投资

款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所致。

７

、固定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９３．５２％

，主要系：（

１

）本期生产规模扩大，采购固定资产增加；（

２

）本期公司按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收购苏州蓝思，其房屋建筑物以购买日确定的公允价值为基础持续计算的结果并入合并报表。

８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７６．５９％

，主要系：（

１

）本期公司新的生产基地支出增长；（

２

）本期公司按非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收购苏州蓝思，其在建工程以购买日确定的公允价值为基础持续计算的结果并入合并报表。

９

、无形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２０４．１１％

，主要系本期公司按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收购苏州蓝思，其土地使用

权以购买日确定的公允价值为基础持续计算的结果并入合并报表。

１０

、 商誉期末余额

７

，

１０４

，

５１０．３１

元，期初数为

０

，系本期公司收购苏州蓝思，将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

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７

，

１０４

，

５１０．３１

元确认为商誉所致。

１１

、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１６０．４９％

，主要系租入的房屋装修费增长所致。

１２

、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２２６．７３％

，主要系本期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１３

、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１１８．０２％

，主要系本期公司原材料采购量增长及应付长期资产购置款增长所

致。

１４

、 预收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２０４．５５％

，主要系本期公司预收客户账款增长所致。

１５

、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降低

３２．１４％

，主要系本期公司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导致应交增值税下降所致。

１６

、 应付利息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３３．５５％

，主要系本期公司银行借款计提应付利息增加所致。

１７

、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

１

，

３９１．６６％

，主要原因系本期末部分应付浙江象禾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款暂未支付。

１８

、 股本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本期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所致。

１９

、 营业收入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增长

５７．２７％

，主要原因系（

１

）公司加快募集资金项目建设，部分募投项目产能

开始释放，带来销售收入增长；（

２

）公司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吴江泰美导光板和扩散板项目已经开始量产，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导光板和扩散板实现销售收入

３

，

１２７．３４

万元。

２０

、 营业成本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增长

６２．１８％

，主要系本期产品销量增加，营业成本随营业收入的增加而相应

增长。

２１

、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增长

４９７．４８％

，主要原因系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２０１０

］

１０３

号《关于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有关问题的通知》，外商投资企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开始缴纳城

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导致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快速增长。

２２

、 销售费用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增长

６８．７７％

，主要系（

１

）本期营业收入增长，各项销售费用随之增加；（

２

）公司

进一步开拓青岛、广州、深圳等区域市场，市场开发费用增加。

２３

、 管理费用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增长

７４．８７％

，主要系（

１

）本期业务规模增大，各项管理费用相应增加；（

２

）本期

技术开发费增加较多。

２４

、 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增长

７８．３７％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各项补助资金增加所致。

２５

、 营业外支出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降低

８８．５７％

，主要系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较大。

２６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９．２０％

，主要系随着公司销售规模增长，应收账款质量较高，能够

按约定及时收回。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３．４６％

，主要系（

１

）随着公司销售规模增长，公司加大了

原材料采购力度，一是为了充分备货保证向下游客户供货的及时性，二是为了防止未来原材料价格出现较为明显的上涨

带来的采购成本增加；（

２

）随着职工人数增长和薪资标准的提高，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长

５９．８９％

；（

３

）支付

的各项税费增长

７５．１５％

。

２７

、 本期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４６４．６１％

， 主要系公司购建固定资产和对外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

致。

２８

、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比上年同期降低

８８．３１％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产生了大量的现

金流入；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比上年度增加

１４８．６５％

，主要系为公司偿还流动资金贷款和利息以及分配现金股利增加

所致。

２９

、本期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４．５６％

，主要系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

３０

、本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上年末降低

４８．３４％

，主要系本期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本期末股本总数为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上年末股本总数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３１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降低

２３２％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３

，

５４７．６６

万元，上年同期为

－２

，

６８７．５９

万元。

３２

、本期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降低

１６６．６７％

，主要系（

１

）本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３

，

５４７．６６

万元，上年同期为

－２

，

６８７．５９

万元；（

２

）本期末股本总数为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上年同期期末股本总数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３３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３．３５％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的增长带来净利润的增长。

３．２

业务回顾和展望

�������报告期内， 公司针对液晶平板电视行业景气度有所下滑的形势，通过优化生产管理、严控生产成本及积极拓展市场，

保持公司主营业务较高增速。

首先，积极拓展新客户及加强与传统客户的沟通，保持公司传统产品品种销售规模保持较高增幅；

其次，针对液晶触摸智能手机及平板显示产品市场需求上升的情形，公司加大了对苹果

ＩＰＡＤ

等市场热销产品配件供

货，力求把握市场机遇；

再次，加大对导光板、硬化膜等新产品的研发及市场拓展力度，积极推进公司在

ＬＥＤ

平板照明研发及合作，力求形成

公司新的利润点。

展望未来，公司预期液晶平板电视行业景气度回升需要较长周期，为此，公司将紧密跟踪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经营计

划，把握市场热点，力求公司主营业务健康、稳定发展。

§４

重要事项

４．１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㈠关于避免与公司（以下或称发行人）出现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锦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富投资或控股股东）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出具《控股股东上

海锦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避免与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出现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⑴

本公司目前没有、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

活动，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⑵

对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的企业，本公司将通过派出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总经理）以及控股地位使该等企业

履行本承诺函中与本公司相同的义务，保证不与发行人进行同业竞争，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经济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富国平、杨小蔚夫妇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出具《实际控制人富国平先生与杨小蔚女士关于避免与苏

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出现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⑴

本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

动，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⑵

对本人直接和间接控股的企业，本人将通过派出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总经理）以及控股地位使该等企业履行

本承诺函中与本人相同的义务，保证不与发行人进行同业竞争，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

㈡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以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１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锦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富国平夫妇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承诺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２

、公司股东

ＴＢ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迪贝高分子有限公司）承诺：

如果锦富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成功，自锦富新材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本承

诺人将不通过包括但不限于签署转让协议、进行股权托管等任何方式，减少本承诺人在本次发行前所持有或者实际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也不会促使或者同意锦富新材回购部分或者全部本承诺人所持有的股份。

３

、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富国平先生、杨小蔚女士、杨铮先生及汪俊先生还承诺：

前述承诺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依据

《关于进一步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自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之日起第

７

个月至第

１２

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㈢关于承担补交税款责任的承诺

公司子公司无锡正先与上海喜博存在因地方税收政策与税法存在差异而引起的补缴税款的潜在风险，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若发生相关补缴行为，将全额承担相应的补缴损失和责任。

㈣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代公司承担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补缴责任的承诺

１

、本承诺人保证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在公司注册地设立了社保和公积金账户，目前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发生逾期或

少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２

、如果应有权主管部门要求或决定，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因未及时足额缴纳员工住房公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

本承诺人承诺将全额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

３

、对于员工自身原因承诺放弃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如日后必须为员工补缴的，本承诺人愿意安排资金、承担补缴的义

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述全体承诺人严格信守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４．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２

，

２８７．５５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９２２．２４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１

，

２２１．６７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１

）

本季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季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苏州光电显

示薄膜器件

生产、研发基

地建设项目

否

１６

，

８１６．０５ １６

，

８１６．０５ １

，

４４９．３８ ７

，

０５０．１２ ４１．９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是 否

东莞光电显

示薄膜器件

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否

８

，

１９５．０３ ８

，

１９５．０３ ４４８．５４ ５

，

１１５．０３ ６２．４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９．６４

是 否

增资南京锦

富用于新增

年产

５０００

万

片楞镜片及

其他光电显

示薄膜器件

产能项目

否

２

，

４１５．４３ ２

，

４１５．４３ ５．２９ １

，

７６４．７９ ７３．０６％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６０８．６１

是 否

增资厦门力

富用于新增

年产

５００

万

套液晶模组

薄膜器件及

相关产品产

能项目

否

２

，

２９９．９５ ２

，

２９９．９５ １８８．８８ １

，

１６１．５８ ５０．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３８．４５

是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 ２９

，

７２６．４６ ２９

，

７２６．４６ ２

，

０９２．０９ １５

，

０９１．５２ － － ８５６．７０ － －

超募资金投

向

收购苏州蓝

思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否

６

，

２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５

，

９００．００ ９５．１６％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不 适

用

否

苏州蓝思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硬化膜

等涂布产品

项目

否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０．２３％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０．００

不 适

用

否

苏州蓝思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导光板

制品项目

否

３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２３．１５ ２２３．１５ ６．３８％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０．００

不 适

用

否

归还银行贷

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

金（如有）

－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 ２２

，

７００．００ ２２

，

７００．００ ８３０．１５ １６

，

１３０．１５ － － ０．００ － －

合计

－ ５２

，

４２６．４６ ５２

，

４２６．４６ ２

，

９２２．２４ ３１

，

２２１．６７ － － ８５６．７０ － －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

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

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

情况

适用

������公司超募资金总额

５３

，

１６４．９５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已列入计划使用的超募资金

２２

，

７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苏州蓝思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

，

２００

万元收购浙

江象禾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苏州蓝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思科技”）

１０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已经按照收购蓝思科技

１００％

股权相关协议使用超募资金

５

，

９００

万元支付相

关款项，尚有

３００

万元款项待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发行股份

之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已使

用完毕）；同意蓝思科技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建设硬化膜等涂布产品项目、蓝思科技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

３

，

５００

万元建设导光板制品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蓝思科技已投入硬化膜厂房装修工程

７

万元，导光板设备购买

２２３．１５

万元。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厦门力富募集资金项目

实施地点部分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力富电子有限公司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即新租赁部分厂房，以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适用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

资金

６

，

５３８．８２

万元， 该事项已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天衡专审字 （

２０１０

）

４９５

号

《关于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

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和以定期存单的形式进行存放和管理。

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合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４．３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５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６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７

按深交所相关指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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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上

午

１０

时以现场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电话等方式发送。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黄培钊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９

名，亲自参加会议的董事

７

名（独立董事吴玉光请假委托独立董事兰艳泽代出席

并表决，董事欧敬请假委托董事段继贤代出席并表决），公司

３

名监事、

４

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如下：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刊登在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正文及全文》。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预留部分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审查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

励审查备忘录

３

号》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刊登在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预留股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三、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刊登在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公司首期首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公司股票期权实施考核办法》的考核结果，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

票的方式给予

８６

名（

１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共

５２９．２３

万股。

关联董事林维声、段继贤、王丰登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刊登在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首

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四、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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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

时）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股权激励计划

＞

》（详情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文件），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权激励计划》。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以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批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首次股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等议

案，本次会议确定了公司首期首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期权数量、行权价格及授权日（详情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巨潮资

讯网》《关于首期首次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公司首期首次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登记工作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完成（详请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巨潮资讯网》《关于首次股票期权登记完成的公告》。

二、本次预留期权简述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已获批准。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数量为

１８０

万股，占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总量

１

，

８２２

万股的

９．８８％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派发预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首次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经过本次调整，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１

，

６３３

万股调整

为

２

，

１２２．９

万股，行权价格由

８．６５

元

／

股调整为

６．６２

元

／

股。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行权价格和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

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一）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二）预留股票授予对象、职务、数量：

序 姓名 部门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股）

占首期股票

期权计划总

额 的 比 例

（

％

）

１

华 辉 财经中心 见习财务总监

５０ ２．１８

２

邹伟明 和原生态（子公司） 总经理

４０ １．７４

３

王志勇 营销中心 部门经理

１０ ０．４４

４

周汉永 营销中心 部门经理

１０ ０．４４

５

张 宏 营销中心 部门经理

１０ ０．４４

６

张 夏 国际贸易部 国贸部副经理

１０ ０．４４

７

戚铭俊 战略经营部 副部长

１０ ０．４４

８

陈国梁 营销中心 区域经理

８ ０．３５

９

王 群 徐州芭田（子公司） 副总经理

６ ０．２６

１０

刘 刚 贵岗芭田（子公司） 财务主管

５ ０．２２

１１

吴 龙 财经中心 总账主管

５ ０．２２

１２

孙建明 财经中心 采购中心采购管控室主管

４ ０．１７

１３

宋 敏 标准化中心 外派质控主管

４ ０．１７

１４

吴伟强 采购中心 业务经理

４ ０．１７

１５

刘文善 徐州芭田（子公司） 质控主管

４ ０．１７

合计

１８０ ７．８４

（三）预留期权行权价格：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９．５８

元。

根据《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向“预留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确定取下述两个价格中的较高

者：

（

１

）向“预留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

２

）向“预留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四、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情况的说明

（一）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可以获授股票期权：

１

、公司未发生下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

３

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二）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本次预留股权激励计划》均未出现上述情况，满足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本次股权激励预留期

权计划的实施与已经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五、监事会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授予相关事项的核查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授予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１

、对《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授予对象名单的核查：公司确定的《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激励的对象，是根据公司发展

与人才战略吸引的优秀人才和为公司做出突出贡献的核心技术（业务）人员，预留股权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试行）》和《股权激励相关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对《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授予日等事项的核查：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上述授权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六、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作为本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现就《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是根据公司发展与人才战略吸引的优秀人才和为公司

做出突出贡献的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该授权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股权激励计划》

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３

、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４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的授予，可以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激励计划，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使经营者和股东

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并最终达到提高公司业绩的目的。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确定的《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并同意公司确定的《股权激励计划》预

留股权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预留期权授予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和预留期权授予的对象满足股票期权授予的条件；

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行权价格确定，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

尚需办理本次期权授予的信息披露、登记结算等事宜。

八、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报告状况和

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同时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的股权激励

期权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按年进行分摊，将影响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敬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九、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０

证券简称：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１１－４３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

议案》，决定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

期可行权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和《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以下简称“考核办法”），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改

＜

股权激励计划

＞

的议案》，并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三）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期

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等议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数量为

１

，

８２２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为

１

，

６４２

万股，行权价格为

８．６５

元

／

股，预留股权为

１８０

万股。

（四）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

日的议案》，确定了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五）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因一名激励对象在授权日后辞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

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调整后，将原股票期权授予数由

１

，

６４２

万股调整为

１

，

６３３

万股；将原

激励对象人数由

８８

人调整为

８７

人。

（六）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公司按照规定完成了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

（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派发预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

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经过本次调整，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１

，

６３３

万股

调整为

２

，

１２２．９

万股，行权价格由

８．６５

元

／

股调整为

６．６２

元

／

股。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确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８７

名对象中，有

１

人在行权基准日前辞职，取消

激励期权数量

５．９８

万股。本次会议确定的

８６

名可行权激励对象与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一致，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２

，

１１６．９２

万股，占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２

，

１２２．９

万股的

９９．７２％

。

二、关于满足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条件的说明

经逐条对照《股权激励计划》和《考核办法》相关条款，《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满足：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二）考核期业绩条件完成情况

１

、《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业绩条件：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算术平均值不低于

８．５％

；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不低于

５

，

５００

万元。

以上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

依据。

２

、实际完成业绩情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算术平均值为

９．１％

；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

１０

，

００９．６２

万元

以上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

依据。

上述结果满足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条件。

（三）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四）对激励对象考核结果

按照《考核办法》的规定，公司对

８６

名激励对象年度业绩完成情况进行了考核，结果符合《考核办法》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

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总共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５２９．２３

万股，占第一个行权期授予股票期权数

２

，

１１６．９２

万股的

２５％

。

综上所述，公司已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行权期条件。实施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经披露的激励计

划内容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行权股票来源、种类、激励对象、可行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一）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和种类：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二）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数量（万股）

占股票期权计划总

额的比率（

％

）

本期可行权数量

（万股）

１

林维声 副董事长、采购中心总监

４２．７７ １．８６％ １０．６９２５

２

段继贤 董事、总农艺师

８４．５ ３．６７％ ２１．１２５

３

王丰登 董事、研究中心副主任

２３．７９ １．０３％ ５．９４７５

４

张志新 副总裁

９１ ３．９５％ ２２．７５

５

吴益辉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９１ ３．９５％ ２２．７５

５

张万海 财务负责人

３５．６２ １．５５％ ８．９０５

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

１７４８．２４ ７６．１７％ ４３７．０６

小计

２１１６．９２ ９２．１６ ５２９．２３

预留股权

１８０ ７．８４ ０

合计

２２９６．９２ １００％ ５２９．２３

（三）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６．６２

元

／

股。

（四）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止。

（五）可行权日：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限内行权。

１

、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日期的，自原预定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至最终公告

日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２

、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以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

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在可行权日以外的日期不得行权。

（六）公司董事会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确定行权日，并统一办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

（七）行权完毕后，公司董事会委托相关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一切相关手续。

四、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实际控制人仍为黄培钊先生。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

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董事会对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价格历次调整情况的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等议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数量为

１

，

８２２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为

１

，

６４２

万股，行权价格为

８．６５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

股权激励计划

＞

授予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调整后，将原股票期权授予数由

１

，

６４２

万股调整为

１

，

６３３

万股；将原激励对象人数由

８８

人调整为

８７

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派发方案》。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年末总股本

３０

，

４５６

万股

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 同时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０．５

元 （含税） 的方式进行分配， 剩余可分配利润

１５２

，

９８６

，

５９０．６６

元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派发预案》和《股权激励计划》“第八章 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和程序”的规定，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经过本

次调整，首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１

，

６３３

万股调整为

２

，

１２２．９

万股，行权价格由

８．６５

元

／

股调整为

６．６２

元

／

股。

六、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公司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作为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

形。

２

、经核查，本次可行权的

８６

名激励对象（

１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在行权基准日前辞职）与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一致。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

８７

名对象中有

８６

人

的年度考核结果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规定的行权条件；有

１

人在行权基准日前辞职，取消期权数

量

５．９８

万股。因此，确定的首期股票期权可行权人数为

８６

人，可行权数量为

２

，

１１６．９２

万股，占授予股票期权数

２

，

１２２．９

万股的

９９．７２％

。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３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４

、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本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５

、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

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七、监事会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的审查意见

监事会经对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核查后认为：

本次可行权的

８６

名激励对象（

１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在行权基准日前辞职）与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一致。其年度考核结果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办法》规定的行权条件，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监事会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八、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对象的审核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股权激

励计划》及《考核办法》 等相关规定，对公司首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对象第一个行权期是否符合行权条件进行了核查。并

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 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

８６

名对象第一个行权期

２０１０

年度绩效考核均达到合格以上，其作为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

时，公司的整体业绩亦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九、上海市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可行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本次可行权的价格符合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可行权均满足股

权激励计划述及的行权条件，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尚

待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行权申请后，统一办理符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行权事宜。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ｆｏ．ｃｏｍ．ｃｎ

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十、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所募集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股票期权可行权激励对象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收代缴。

十一、参与股权激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告日前六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参与股权激励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张志新、吴益辉、段继贤、林维声、王丰登、张万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六个月期间，未有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十二、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处理方式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必须在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期内行权，在行权期内未行权或未全部行权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转

入下个行权期，该部分股票期权自动失效，由公司注销。因激励对象上一年绩效考核未达到《考核办法》规定的标准，而导致当

期无法行权的，该期期权自动失效，由公司注销。

十三、第一个行权期对公司当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第一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如果全部行权，公司股本总额将由

３９５

，

９２８

，

０００

股增至

４０１

，

１１３

，

３７５

股，股东权益将增加

３４

，

３２７

，

１８２．５０

元。根据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测算，由于本次可行权股数所占公司现有总股本比例不大，对

２０１１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

产生影响

０．０５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３．０４ ％

。

十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决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０

证券简称：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１１－４４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邮

件、手机短信、电话形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姚俊雄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１

、经对《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授予对象名单的核查：公司确定的《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激励的对象，是根据公司发

展与人才战略吸引的优秀人才和为公司做出突出贡献的核心技术（业务）人员，预留股权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股权激励相关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对《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授予日等事项的核查：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上述授权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三、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经核查，本次可行权的

８６

名激励对象（

１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在行权基准日前辞职）与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一致。其年度考核结果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规定的行权条件，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监事会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

行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０

证券简称：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１１－４５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协议》等有关规定，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通知》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的议案，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与具有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业

务资格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一旦本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时，由中信建投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代办股份转让的主办券商，负责公司可能退市的股份转让工作，并在代办股份转让实际发生时，向其支

付代办费。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０

证券简称：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１１－４６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首期首次股权激励期权数

量价格调整公告》，该公告第二项关于“本次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项下由于工作疏忽

出现笔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经过本次调整，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调整为

２１３４．６

万份，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６．６２

元。”

更正后：“经过本次调整，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调整为

２１２２．９

万份，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６．６２

元。”

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黄培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万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万海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１

，

１１０

，

２８０

，

４１７．１４ ７９９

，

４７１

，

４６４．８１ ３８．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７５０

，

１７１

，

５４０．８８ ６６０

，

７４５

，

１５５．０３ １３．５３％

股本（股）

３９５

，

９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８９ ２．１７ －１２．９０％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７３４

，

２６２

，

２５２．９５ ４９．９１％ １

，

６７７

，

３５１

，

１９７．５４ ４０．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８

，

０７７

，

９７９．７５ －４９．７４％ ５３

，

５２３

，

６７４．４８ －２４．５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１２５

，

８９５

，

０２９．３９ －３３４．６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 － －０．３２ －２７７．７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５８．３３％ ０．１３５ －４２．０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６６．６７％ ０．１３３ －４２．９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４１％ －３．４３％ ７．８８％ －４．３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９３％ －３．９２％ ７．４３％ －４．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４９

，

３７１．５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０２３

，

２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１

，

０８６．１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

，

２０６．４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５６

，

４１６．９５

合计

３

，

０６６

，

２９１．２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５

，

６１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深圳市琨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９

，

２６２

，

８４０

境内一般法人（

０２

）

黄培钊

３３

，

１６９

，

５００

境内自然人（

０３

）

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

２１

，

１２９

，

５６４

境内一般法人（

０２

）

黄林华

１２

，

９６８

，

９３４

境内自然人（

０３

）

胡学民

７８０

，

４００

境内自然人（

０３

）

周淑莲

６０１

，

２００

境内自然人（

０３

）

金汉华

５９３

，

７７５

境内自然人（

０３

）

刘卓镇

５６１

，

７７９

境内自然人（

０３

）

余红芳

５５３

，

０６８

境内自然人（

０３

）

董宇光

４５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

０３

）

合计

１３０

，

０７１

，

０６０

其他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

期末数

＿

年初数

＿

增减比例

％

应收帐款

＿ １３２

，

１６２

，

２１３．５６ ６

，

６７０

，

０９６．５８ １８８１．４１％

预付帐款

＿ １１８

，

９９１

，

８９９．８３ ８２

，

２２８

，

０７９．９８ ４４．７１％

其他应收款

＿ ９

，

３７０

，

６２０．５３ ５

，

０７９

，

０８４．７３ ８４．４９％

长期股权投资

＿ ０ 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 ２０

，

１６９

，

０５２．９６ ６

，

３７５

，

８８３．５４ ２１６．３３％

短期借款

＿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

股本

＿ ３９５

，

９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资本公积

＿ １１５

，

９４４

，

９８３．９３ ６４

，

８６０

，

１１６．６６ ７８．７６％

（

１

）

＿

报告期末，应收帐款较年初增长

１８８１．４１％

，主要原因一是公司原材料经营出口，应收国外采购商信用证款

１．０７

亿

元人民币所致，截止三季报公告前，信用证欠款已经收回。二是复合肥行业市场需求增加，公司采取了积极的营销政策，，

给部分信用较好的客户增加授信额度所致；

（

２

）

＿

报告期末，预付帐款较年初增长

４４．７１％

，主要原因系复合肥行业市场需求增加，公司增加了原材料采购预付款项

的支付所致。

（

３

）

＿

报告期末，其它应收款较年初增长

８４．４９％

，主要系本期铁路运费、仓储费等预付结算所致。

（

４

）报告期末，长期股权投资较年初减少了

１００．００％

，是本报告期内出售了天腾化工

１１％

股权投资，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７

日对股权转让相关交易情况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

１１－１７

。

（

５

）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较年初数增加了

２１６．３３％

，主要系母公司较去年同期出现可弥补的税务亏损及股份支

付费用增加，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

６

）报告期末，短期借款较年初数增加了

７００．００％

，主要系本期公司向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

７

）报告期末，股本较年初增加了

３０．００％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所致，实施公告编号：

１１－１５

。

（

８

）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较年初增加了

７８．７６％

，主要原因系实施股权激励，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算确认

的金额增加所致

．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

本年累计数

＿

去年同期累计数

＿

增减比例

％

营业收入

＿ １

，

６７７

，

３５１

，

１９７．５４ １

，

１９３

，

０３２

，

３１５．９１ ４０．６０％

营业成本

＿ １

，

４４５

，

１０８

，

１８３．８６ １

，

００７

，

６３５

，

５２４．２３ ４３．４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

＿ ６７６

，

９２１．２５ ４４

，

５２６．３５ １４２０．２７％

销售费用

＿ ６９

，

８５６

，

００９．６４ ５２

，

１４８

，

００４．１１ ３３．９６％

管理费用

＿ ８７

，

７１７

，

００３．９５ ４６

，

３１４

，

３９４．８６ ８９．３９％

财务费用

＿ ３

，

３１４

，

７５３．２６ －３７

，

４２１．４９ ８９５７．８９％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１１９

，

９８８．７３ １

，

６７３

，

６０８．２２ －３３．０８％

（

１

）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０．６０％

，主要系公司产品销售增加和出口原材料销售增加所致

．

（

２

）报告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３．４２％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营业成本同步增加所致

．

（

３

）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４２０．２７％

，主要系支付代理商税费增加所致

．

（

４

）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３３．９６％

，主要系本期股权激励分摊成本增加所致。

（

５

）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８９．３９％

，主要系本期股权激励分摊成本增加所致。

（

６

）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８９５７．８９％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同比大幅增加，相应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

７

）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３３．０８％

，主要是本期单项计提坏帐准备的应收帐款测试的资产减值损

失减少所致

．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

本年累计数

＿

去年同期累计数

＿

增减比例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１２５

，

８９５

，

０２９．４０ ５３

，

６５６

，

６７４．７２ －３３４．６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１４

，

０７４

，

７４９．６６ －７

，

１４７

，

７８０．７１ － ９６．９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１８０

，

０６５

，

５１０．０８ １１

，

３１４

，

８０５．９３ １４９１．４１％

（

１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３４．６３％

，系本期应收帐款及原材料采购增加所致

．

（

２

）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６．９１％

，系芭田松岗分公司及子公司贵港芭田项目建设投

入所致

．

（

３

）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１４９１．４１％

，系公司向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任职的

全体自然人

股东

发起人自然人股东（黄培钊、黄林华、吴益辉、张志

新、李速亮、蔡汝存、杨勇藩）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报告期，以上承诺事

项严格执行。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

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

度为：

１０．００％ ～～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０４

，

８２３

，

３５０．９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

１．２０１１

年度摊销股票期权费用相比去年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大（前三季度摊销股权激励成

本

５

，

１００

余万元）。

２．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因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造成公司产品出厂价格下调，导致公司盈利较

上年同期下降。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广州市润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市金中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济海投资；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 公司经营及产品情况；

２

、 和原生态运营模式；

３

、复合肥行业特点及发展趋势。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董事会秘书

邮箱

邮件采访 证券日报记者

������

１

、 复合肥行业发展趋势；

２

、 公司市场发展情况；

３

、 和原生态运营模式。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培钊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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